
臺南市政府文化局　函

 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

6號13樓
承辦人：王珮穎
電話：06-2136207
傳真：06-2145157
電子信箱：opi@mail.tainan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文博字第11205555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ATTCH1 ATTCH2 ATTCH3 ATTCH4 

主旨：本局辦理臺南市112年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暑期實習計
畫，請貴校惠予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踴躍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附旨揭計畫簡章、申請書、實習單位名冊暨工作說明、
郵寄信封封面各１份。

 
正本：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
副本：臺南市立博物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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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